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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30/2021_2022__E6_9C_80_

E9_AB_98_E4_BA_BA_E6_c36_330393.htm （１９９７年９月

２２日 法发［１９９７］２３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高

级人民法院，解放军军事法院： 修订后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刑法》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。现就１９９７年１

０月１日以后审理此前发生的适用类推案件的有关问题，通

知如下： 一、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以后，各级人民法院一

律不再适用修订前的刑法第七十九条的规定向我院报送类推

案件。 二、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前已经报送但在１０月

１日前尚未核准的类推案件，应当根据修订后的刑法第三条

的规定，分别不同情况作出处理：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

要类推定罪，修订后的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的行为，一律不

得定罪判刑；对于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，修订后

的刑法也规定为犯罪的行为，如需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应适用

修订后刑法第十二条的规定处罚。 三、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

日以后，各级人民法院审理发生的１９９７年９月３０日以

前，按照修订前的刑法需要类推定罪的案件，应当按照本通

知第二条的规定办理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